
天津港保税区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4·3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结案评估报告
2024年4月30日14时20分左右，由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的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空港保税路157号天津津航计算技术研究所高端装备及先进制造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约333.9万元人民币。

事故发生后，保税区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做好死者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规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保税区管委会批准，成立了由保税区应急局、保税区规建局、市场局、人社局、群团部、滨海新区公安局组成的天津天津港保税区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4·3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依法对此事故进行全面调查。2024年9月6日，事故调查报告经管委会批复同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关于事故结案评估的有关规定，保税区安委办组织启动事故评估工作，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4月30日13:30左右李某民、李某洋、陈某阁、李某（甲）穿戴有安全帽、安全带进入天津津航计算技术研究所高端装备及先进制造产业园区建设项目4#电梯井处进行无机房电梯安装工作，工程项目中涉及的导轨已部分安装，工程进行到电梯主机安装准备阶段，工作人员进入电梯井前，四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准备作业，随后进入到TIRAK（由搭在电梯井侧壁孔洞上工字钢吊着的操作平台）上开始打孔等作业，此时TIRAK位于三层；员工李某民、李某洋、陈某阁的安全带挂在工字钢的挂点上，员工李某（甲）的安全带挂在钢丝绳挂点上（钢丝绳固定在电梯井道顶部横梁），作业过程中，工字钢突然倾倒90度随之受力弯曲，并脱离两边孔洞。李某民、李某洋、陈某阁三人连同TIRAK（操作平台）及其上工具一同坠落，仅有李某（甲）安全带起作用被悬吊于空中，事故发生后产生响声较大，同在现场附近工作的机电施工人员李某友听见响声后跑到事发地点，看见有人受伤，立即电话通知水电班组长钱某某，汇报1#楼北附楼电梯井内有人受伤，钱某某立即去项目安全部汇报给安全员陈某庆及电工张某，2人接到汇报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看到在电梯井底部李某洋被钢梁压着，陈某阁在里面躺着，能听到李某民的呻吟声，李某（甲）在电梯井三楼顶部被安全带挂着悬吊于空中。其他人员闻讯后也陆续赶到现场救援，并随即拨打了120、119进行求援，伤者被送到了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进行救治同时进行了事故报告，员工李某民不治身亡，其他人员住院接受后续治疗。
评估工作过程

2024年9月6日，保税区管委会批复同意了“4·30”事故调查报告，有关部门严格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做好相关工作，确保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到实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规定，保税区安委办于 2025年8月8日启动“4·30”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保税区应急局、保税区规建局、市场局、人社局、群团部、滨海新区公安局成立评估工作组，评估工作组成员单位按照分工开展评估工作。其中：

1.安委办负责汇总、整理评估组各成员单位提交的评估情况材料，起草评估报告并报管委会；负责评估行政处罚落实情况；负责评估报告以政府公开方式及时向社会全文公开发布。

2.应急局负责评估北京莱茵西奥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西奥公司）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提供落实情况材料。

保税区规建局、市场局、人社局、群团部、滨海新区公安局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参加结案评估工作。

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事故单位追究落实情况

1.北京莱茵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莱茵西奥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对劳务分包公司员工开展安全交底及安全培训教育，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建议由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人民币69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评估情况：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莱茵西奥公司作出处69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莱茵西奥公司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罚款全部执行完毕。

（二）事故责任人追究落实情况

1.李某（乙）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李某（乙），中共党员，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科科长，对在建项目电梯安装日常安全监管不力，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评估情况：市场局召开局务会，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传达。同时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提出要求：由于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住建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单位施工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认定存在异议，给整体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按照新区主要领导的要求并依据监管职责，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电梯安装单位、人员以及监督检验机构的现场监督检查，并提示现场有关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2.陈某国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陈某国，莱茵西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未组织对劳务分包公司员工开展安全交底及安全培训教育；未组织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由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2023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人民币7.6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评估情况：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陈某国依法处2023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人民币7.6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陈某国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罚款全部执行完毕。

3.胡某某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胡某某，莱茵西奥公司项目经理，对该建设项目电梯安装施工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落实电梯安装施工项目管理责任不到位，未及时制止和纠正员工违章操作行为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由保税区应急局对其处以2023年年收入30%（人民币4.68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评估情况：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胡某某依法处2023年年收入30%（人民币4.68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胡某某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罚款全部执行完毕。

三、总体评估意见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总体上看，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已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具体如下：

《事故调查报告》建议：1.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北京莱茵西奥公司应坚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立即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隐患排查与治理机制，抓实现场安装作业管理工作，严格督促安全防护用品正确使用，强化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与技术指导，确保电梯安装工程履行合法告知程序并按施工方案和计划安全有序进行。2.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与警示教育。特种设备主管部门应进一步落实特种设备全链条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深入推进特种设备领域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认真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依据特种设备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电梯安装单位的监管，通过安装告知备案程序强化电梯安装施工期间的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工作。要确保安装作业人员具备与作业匹配的安全素养和相应资质，及时发现并督促电梯安装单位妥善处理安全技术问题，保障电梯安装施工安全有序。要定期组织开展警示教育，督促相关单位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3.建立行业部门之间沟通与协作机制。特种设备与建筑施工主管部门应加强联动合作，确立建设工程中电梯安装环节的安全监管框架，明确安装告知备案后电梯安装施工过程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边界，确保在电梯安装施工关键节点的无缝对接与高效监管，消除安全监管盲区，提升安全监管的连续性、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事故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莱茵西奥公司在该建设项目电梯安装施工全部停工整顿，并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加强项目现场管理：一是制定现场实际情况相符的施工方案，并报总包及监理单位审批；二是严格按照天津市地方标准和相关的安全生产制度及操作规程施工，严格执行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和要求；三是加强对管理人员及操作的工人的安全技术交底、三级教育并与现场实际相符，同时经常性的按施工工序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和能力的培训；四是详细进行危险源辨识，针对施工风险编制安全管理措施，对于已辨识出危险源进行有效控制，积极采取运行控制和落实安全管理方案；五是制定详细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按要求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实战适应能力；现场指定专职安全员，监督检查施工中可能存在的不安全隐患，采取措施及时消除。 
四、评估发现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事故发生后，保税区安委办总结分析近些年事故类型特点，高处坠落事故风险管控仍有不足，区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为有效扭转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趋势，保税区应急局联合规建局、商务局于2025年4月举办天津港保税区高处作业警示教育培训会，组织辖区涉及高处作业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等共计400余人参加培训，强化辖区企业高处作业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力求提升区域高处作业安全管理水平和事故防范能力。同时，保税区应急管理局研究出台了《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加强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对高处作业流程审批、教育培训、人员资质、防护措施等各个环节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将《通知》中各项要求的落实情况纳入日常检查中，对检查中发现的高处作业违反《通知》要求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事故发生后，市场局按区领导要求并依据监管职责，加强对施工现场电梯安装单位、人员以及监督检验机构的现场监督检查，并提示现场有关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现场监督检查中，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1.现场电梯安装单位相应的许可资质与申办告知单位是否一致，现场电梯安装人员是否经电梯安装单位认可;

2.安装单位是否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报监督检验；

3.电梯监督检验机构检验人员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到达现场开展检验。
在开展现场监督检查的同时，督促、提醒电梯安装施工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1.按照相关标准、施工方案等进行施工，对施工过程如实进行记录并存档；

2.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规定，承担施工过程安全责任；

3.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高空坠落、触电、物体打击等事故的发生。

- 4 -
- 5 -

